
學科測試（答案卡）劃記作答注意事項（內容節錄自簡章）： 
一、 學科測試答案卡(即電腦卡)載有職類、級別及准考證號碼，不得書寫姓名或任何符號。應檢人

請依下列說明檢視各相關資料： 

(一)測試前檢查答案卡、座位標籤、准考證三者之准考證號碼要相符。 

(二)測試鈴響開始作答時，先核對試題職類、級別與答案卡是否相同，確定無誤後於試題上方書寫
姓名及准考證號碼以示確認。 

(三)上開資料若有不符需立即向監場人員反應。 

二、 學科測試作答時所用黑色 2B 鉛筆及橡皮擦由應檢人自行準備(NO.2 鉛筆並非 2B 鉛筆切勿使
用)，非使用 2B鉛筆作答或未選用軟性品質較佳之橡皮擦致擦拭不乾淨導致無法讀卡，應檢人
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三、 學科測試試題為選擇題(「1」、「2」、「3」、「4」)，(甲、乙級測試採單、複選題，單選題 60題，
每題 1分，答錯不倒扣，複選題 20題，每題 2分，複選題答案全對才給分，答錯不倒扣，相關
規定詳見 P.55；丙(單一)級採單選題 80題，每題 1.25分，答錯不倒扣)，請選出正確答案。 

四、 作答時應將答案在答案卡上該題號方格內畫滿，以粗黑、清晰為原則，切不可畫出格外或劃記
不明顯。如答錯要更改時，請用橡皮擦細心擦拭乾淨另行作答，切不可留有黑色殘跡或將答案
卡污損，亦不得使用立可白等修正液。 

五、 學科答案卡劃記規定如下（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不適用本規定）： 

(一) 答案卡採用黑色 2B鉛筆劃記，以粗黑、清晰為原則，且劃記須塗滿方格但不超出格外，劃記方
式請參照下面正確樣例，若未依正確樣例方式劃記，其讀卡責任自負。 

答案卡劃記範例： 

(二) 答案更正時，請用橡皮擦將所劃之記號完全擦拭清潔，再行劃記，不得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
嚴禁在橡皮擦上沾口水擦拭，以免卡片破損。 

(三) 應檢人應保持答案卡之清潔與完整，違者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議處。 

(四) 應檢人應依照答案卡上相關規定作答。答案卡污損、非採黑色 2B鉛筆劃記、劃記不明顯或擦拭
不潔，導致資訊設備無法正確判讀計分者，其責任自負。 

(五) 答案卡邊緣之黑色條紋及黑點，不得任意塗改劃記或污損，卡片不得折毀，亦不得在缺考劃記
欄自行劃記。 

六、 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第 13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於答案卡註記規定以外之文
字、符號致無法讀入全部答案者，以零分計算。未依規定用筆作答，致無法正確讀入答案者，
依讀入答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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